
臺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班執行秘書 

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非現職教師)18小時在職訓練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24條辦理。 

二、目的：透過在職訓練課程，增進服務人員專業知能，提升服務品質。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 

五、課程日期、授課地點及人數限制： 

場次 日期 場地 人數上限 地址 方式 

一 8月16日-8月18日 
雙永國小 

220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287巷5號 

實體 

課程 二 8月21日-8月23日 220 

六、參與對象及資格 

(一)校內自辦：本年度參與照顧服務之非現職教師(外聘教師)請務必參加。 

(二)委外辦理：委外單位之兒童課後照顧班執行秘書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請務必參加。 

(三)因報名需求人數眾多，僅開放服務於本市國民小學之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報名。 

七、報名日期：請於112年7月21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完成線上報名，報名人數額滿或逾

時，報名系統將自動關閉，若有疑問請逕洽明湖國小姜智凱老師(電話：02-26323477分

機69)或以電子郵件聯繫(E-MAIL：tpeduchiang@gmail.com)。 

八、課程內容： 

第一梯次 

日期 

時間 
8月16日(星期三) 8月17日(星期四) 8月18日(星期五) 

9:00-12:00 兒童行為輔導 兒童故事 國語作業指導 

12:00-13:00 午休時間 

13:00-16:00 班級經營 數學作業指導 親師溝通 

※課程規劃及課表安排將配合講師時間調整 

 

 



第二梯次 

日期 

時間 
8月21日(星期一) 8月22日(星期二) 8月23日(星期三) 

9:00-12:00 兒童行為輔導 兒童故事 國語作業指導 

12:00-13:00 午休時間 

13:00-16:00 班級經營 數學作業指導 親師溝通 

※課程規劃及課表安排將配合講師時間調整 

九、報名方式：以網路報名，網址詳附件1 

十、經費：由教育局補助經費支應。 

十一、附則 

(一)全程參與訓練之學員，將核予18小時在職訓練結訓證書。 

(二)本訓練課程不提供午餐，請學員自理。 

(三)承辦學校不提供停車位，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四)如遇自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停班停課相關事

宜，後續補課問題，將另行於校網頁公告，不另行通知。 

(五) 研習證書交由本市各服務學校轉發。 

(六)本案不接受現場報名，報名系統若人數已滿，將會自動關閉，恕不增額。 

(七)本案恕不接受跨場次參與。 

(八)參與學員應按時出席及簽到、簽退。 

(九)報名系統會信件回復，電子信箱請正確填寫，其餘相關細項，恕不另行通知。亦請

依報名場次準時參與課程。 

(十)關於本研習如有相關問題，請先參考附件2 Q&A說明。 

十二、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臺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班執行秘書 

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非現職教師)18小時在職訓練教學資源區 

 

教學資源區網址： 

https://forms.gle/Mz7FQrapebwLiXgF6 
 

教學資源區內容： 

研習報名 

(即日起開放至112年7月21日（星期五）中午12時) 

檔案分享-研習手冊連結 

研習課程回饋單連結 

注意事項 

承辦老師聯絡方式 

 
※報名系統填寫完成系統將會信件回復，電子信箱請

正確填寫。 

 



附件2 

臺北市112年度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班執行秘書 

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非現職教師)18小時在職訓練常見問題說明 

Q1 為什麼我要參加？ 

A1 依據教育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24條，課後照顧班執

行秘書、課後照顧中心主任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每年應參加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之在職訓練至少十八小時 

Q2 誰能參加？ 

A2 服務於本市各國民小學校內自辦及委外辦理之外聘課後照顧班執行秘書及課後照顧

服務人員 

Q3 我上了這18小時研習課程就具備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資格？ 

A3 依據教育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23條 

課後照顧班、中心之執行秘書、主任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幼兒園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二、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

辦法聘任之教師。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應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

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三、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四、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者。但不包括保母人員。 

五、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

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故，本研習為符合資格之課後照顧人員必要”研習時數”，非取得”資格”之研習 

Q4 我去年有取得18小時研習證明了，我今年還要參加研習嗎？ 

A4 每年應參加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之在職訓練至少十八小時 

Q5 我其中一堂課程無法出席，我可以請假嗎？ 

A5 僅發放全程參與訓練之學員，18小時在職訓練結訓證書 

 


